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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府办〔2015〕26号 

 

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 

潮州市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潮

州新区管委会：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

深入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按照国务院、

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，市政府决定成立潮州市推进职能转变协调

小组（以下简称协调小组），作为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协调小组组成人员及主要职责 

    （一）组成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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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张帆常务副市长担任协调小组组长，市政府秘书长洪岳伟担

任副组长，市政府副秘书长吴宋金、林泽龙、廖泽明，市编办主

任李丽萍，市府办副主任陈素玉，市发展改革局局长郑国浩，市

财政局局长林景雄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钱世茂，市法制

局局长陈映添，市工商局局长李学群为成员。 

    （二）主要职责。 

    推进各级政府、部门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职能转变工作，

统筹研究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重大改革措施，研究拟提请市政

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有关重要事项，协调推动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困

难和重点难点问题，指导各县区相关工作，督促各县区各部门落

实改革措施。 

    协调小组下设行政审批改革组、投资审批改革组、职业资格

改革组、收费清理改革组、商事制度改革组、教科文卫体改革组

等6个专题组和综合组、督查组、法制组、专家组等4个功能组。

综合组设在市府办公室，对外以“潮州市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

办公室”（以下简称协调小组办公室）名义开展工作。综合组日常

工作由市编办具体承担，从市发展改革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、法制局、工商局等有关部门抽调专人实行集中办公。 

    二、协调小组专题组组长、副组长及主要职责 

    （一）行政审批改革组。 

    组长由市编办主任李丽萍担任。 

    负责牵头推进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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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审批事项，推广行政审批标准化，规范行政审批行为，加强对

行政审批事项的监督管理，防止和纠正变相审批，约束自由裁量

权，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式，提高政府服务水平。 

    （二）投资审批改革组。 

    组长由市发展改革局局长郑国浩担任，副组长由市国土资源

局纪检组长张士玉、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陈锐洪、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副局长廖泽强担任。 

    负责牵头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

置审批和规范前置中介服务，推进并联审批，全面实施投资项目

清单管理，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加强监管。 

    （三）职业资格改革组。 

    组长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钱世茂担任，副组长由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周述君担任。 

    负责牵头推进职业资格管理制度改革，减少职业资格许可和

认定事项，建立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，规范职业资格和证

书管理，加强对职业资格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管。 

    （四）收费清理改革组。 

    组长由市财政局局长林景雄担任，副组长由市发展改革局副

局长廖泽平、市经济信息化局副局长陈小华、市民政局副局长蔡

和敏担任。 

    负责牵头推进收费管理制度改革，清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收

费项目，实行收费目录清单管理，完善收费监管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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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五）商事制度改革组。 

    组长由市工商局局长李学群担任，副组长由市发展改革局副

局长黄庆明、市工商局副局长张文远担任。 

    负责牵头深化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，完成工商营业执照、

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“三证合一、一照一号”改革，构

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，深入推进工商登记前置审

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的改革。 

    （六）教科文卫体改革组。 

    组长由市政府副秘书长林泽龙担任，副组长由市教育局副局

长施廖成、市科技局副局长林玉桂、市文广新局副局长丁文君、

市卫生计生局副局长李文桐担任。组长单位设在市府办公室，从

本组各成员单位抽调专人协助开展日常工作。 

    负责牵头协调推动教科文卫体领域简政放权、转变职能、增

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措施，研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措

施，按照促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要求，研究提出政府“管什

么、怎么管”的意见和措施。 

    各专题组的日常工作由组长单位承担。各专题组负责调查研

究本领域社会反响大、群众意见集中的问题，协调相关部门对重

点难点问题合作攻关，提出改革建议。各专题组的改革建议可在

请示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后，提交协调小组会议审议。专题组的

职责和组成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。 

    三、协调小组功能组组长、副组长及主要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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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一）综合组（协调小组办公室）。 

    组长（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）由市政府秘书长洪岳伟担任，

副组长（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）由市编办调研员苏平祥担任。 

    负责协调小组的日常工作；负责沟通协调各专题组工作，跟

踪了解、分析研究各专题组重点工作、改革措施，反映改革中遇

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向协调小组提出意见和建议；组织对简政放权、

放管结合、职能转变重大问题和长远问题的调查研究，向协调小

组提出工作建议；指导和推动各县区改革工作；收集汇总相关信

息资料，编发工作简报；联系新闻宣传、网络信息等主管部门组

织媒体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。 

    （二）督查组。 

    组长由市府办副主任陈素玉担任，副组长由市编办副主任杨

宏担任。 

    负责督促检查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职能转变各项措施贯彻

落实情况，核查督办各专题组提出的部门和各县区改革中存在的

问题，以及社会对有关改革反映强烈的问题。 

    （三）法制组。 

    组长由市法制局局长陈映添担任，副组长由市法制局副局长

陈成波担任。 

    负责对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职能转变措施进行法律审核，

及时提出制修订相关地方性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建议方案，对清

理的文件进行审核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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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专家组。 

    建立完善职能转变评估专家组，由市编办负责协调联系。主

要任务是受协调小组委托，根据工作安排，对简政放权、放管结

合、职能转变事项进行评估，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    （一）协调小组要切实加强对各县区各部门推进简政放权放

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，全面掌握改革进展

情况，及时总结推广各县区各部门好经验好做法。各专题组要发

挥牵头作用，切实担负起推进本领域改革的重任，协调解决好跨

领域跨部门的重大问题，推动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。各功能

组要加强沟通协调和支持保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各项改革整

体推进。 

    （二）市政府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和全局

观念，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，勇于探索创新，敢于率先突破，进

一步深入推进改革。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，亲自抓

好部署、协调和落实。 

（三）各县区政府（管委会）要抓紧建立简政放权放管结合

职能转变工作推进机制，按照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，结合本地实

际,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积极探索、主动作为，强力推进改革工作，

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效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以后协调小组及其专题组、功能组组成人员如有工作变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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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所在单位接替工作的同志补上，不另行发文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月 2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 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7月24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
